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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等 

进行股权合作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金维荣、南京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申友”）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各方有意展开合作，公司拟分别以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上海华冠生物芯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冠”或“目标公司”）70%的股权，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4666.6667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长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1、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乙方”），系上海华冠股东。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10000425203153 

地址：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 250号 1号楼 



负责人：陈竺 

2、金维荣（以下简称“丙方”），系上海华冠股东。 

公民身份证号：3101061974070704** 

户籍地址：常德路 379号 

3、南京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3075863580N 

住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宁六路 606号 A栋 101室 

法定代表人：金维荣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冠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1463432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17号 2 幢 204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433.3333 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维荣 

成立日期：2000 年 08 月 11 日 

营业期限：2000年 08月 11日至 2030年 08月 10日 

经营范围：生物芯片及配套产品（除药品、食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

产品、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的销售，基因技术、基因检测技术及相关试剂的研发，及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健康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止到本协议签署日前，上海华冠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1 自然人股东 金维荣 23.077% 100.0000万元 

2 法人股东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76.923% 333.3333万元 

合计 100% 433.3333万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2,990,534.66 19,435,795.36 

2 负债总额 13,695,548.16 22,262,881.66 

3 股东权益 -705,013.50 -2,827,086.30 

序号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1-6月 

1 营业收入 8,163,000.00 2,604,000.00 

2 净利润 -166,754.43 -511,298.37 

备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最终收购价格。 

五、出资方式 

以货币方式出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上海华冠将作为乙方科研技术力量及其成果连接市场的通路之一。乙方将对

上海华冠的科研提供有偿技术支持；乙方后续取得的临床分子诊断相关科研成

果，乙方应优先向上海华冠提供，上海华冠对该部分科研成果有优先受让权。 

1、合作方案 

（1）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 



丙方同意向甲方出让所持有的上海华冠 23.077%的股权（对应上海华冠注册

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甲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上海华冠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1 法人股东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077% 100.0000万元 

2 法人股东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76.923% 333.3333万元 

合计 100% 433.3333万元 

（2）增资 

各方同意甲方、丁方对上海华冠增资，上海华冠接受增资后注册资本增加到

人民币 66,666,666元； 

各方各自应认缴的增资额： 

甲方以人民币 45,666,667 元认缴上海华冠的增资，增资方式为货币增资； 

丁方以人民币 16,666,666 元认缴上海华冠的增资，增资方式为货币增资； 

乙方、丙方不参与增资。 

增资完成后，上海华冠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法人股东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4666.6667万元 

2 法人股东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5% 333.3333万元 

3 法人股东 南京申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5% 1666.6666万元 

合计 100% 6666.6666万元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及增资款的缴付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定：上海华冠股权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计算，本次甲方受

让的 23.077%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壹佰万元。 

各方同意甲方、丁方认缴的增加注册资本部分应用分期认缴形式，于认缴之

日起 5年内缴清。 



甲方、丁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海华冠首期注册

资本的缴付，缴付额不少于认缴增资部分的 40%； 

3、协议其他约定： 

各方同意，以后相关试剂的生产基地设在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由甲方全资

设立的南京美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实际的生产任务。 

各方同意：在上海华冠股转以及增资变更登记工作完成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

内，上海华冠受让甲方持有的南京美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办理相关

变更登记手续。上海华冠受让甲方的股权对价按转让时南京基因实缴资本数额计

算。 

七、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是人类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研究的国家级科研单位，

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技术平台。已在大规模人类基因组测序、基因的发现和

功能鉴定、中国人群遗传结构和多样性、人类疾病相关基因的定位和克隆等领域

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次投资完成后，上海华冠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拥有上海人类基因组

研究中心相关科研成果的优先受让权，能够充分利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在基

因诊断方面的研发优势，大大提升公司基因技术的研发能力，丰富公司分子诊断

等方面的产品种类，尽快满足终端客户对分子诊断产品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公司

产品线、提高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将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目前，分子诊断领域的产品技术研发和生产存在前期投入大、周期长、回报

不确定的特性，容易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政策风

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合资公司正常运营后，还可能面临团队建

设和内部控制等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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